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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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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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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經營情況的提示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

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按照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所作出的初步審閱，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經營收入和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與去年同期相比將有所下降，下降幅度預計將分別

不超過5%和10%。 

 
自二零二零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

防疫措施。由於本集團的大部份業務位於中國，公司業務開展因此受到限制和影響，包括但不

限於項目實施交付進度顯著延後、部份項目招投標延遲、項目驗收、關閉及結算滯後等不同影

響，導致本集團經營收入同比下降。與此同時，在疫情防控中，本集團積極投身抗疫工作，為

各地方疫情防控一線企業、機構提供通信保障。為保障員工生命健康，本集團亦實施相關應急

管理，及時安排疫情防控各項措施。疫情期間所採取的各種舉措也給本集團帶來額外成本增加，

對利潤造成進一步影響。儘管本集團積極採取措施努力控制各項支出以降低成本，同時在疫情

減輕後搶抓機遇積極推進企業復工復產，本集團第二季度的經營狀況較年初已有大幅改善，但

由於受疫情持續影響及採取防控措施時間較長，恢復生產時間較短，儘管公司發展逐月向好，

但今年上半年尚不能完全彌補疫情影響。於本公告之日期，本集團基本上已全面復工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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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本集團在今年上半年的日常運營與業務發展帶來衝擊和影響，但

本集團的整體財政、業務及營運狀況維持穩健。同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給社會生產、生

活、需求模式帶來變化，社會、行業數字化及新基建發展加速，亦為本集團未來發展帶來難得

機遇，印證並堅定公司發展信心。本集團將識變應變，把握疫情引發的新需求、新機遇，結合

本集團以雲、物聯網、大數據平台為基礎打造的各類智慧解決方案，從危機中尋新機，抓住中

國在新基建和5G發展、行業數字化轉型以及社會智慧化升級所帶來的龐大機遇，推進本集團

的長遠持續健康發展，努力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董事會在此提醒股東及投資者注意，本公告中之內容乃根據本公司管理層於參考本集團之未經

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之管理賬目而作出之初步評估，而本集團截止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實際業績有可能與本公告中所披露之內容出現差別。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底發佈。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志勇 

 

中國北京 

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志勇先生、司芙蓉先生及張煦女士；非執行董事為

高同慶先生及買彥州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呂廷杰先生、吳太石先生及劉林飛

先生。 

 
 


